泉教职成〔2015〕7号
附件4：
参评2015～2017学年度新秀课、优质课、示范课报送材料说明
（一）教案

教案必须是详案，应包含以下几点主要内容：（1）教学课题：即写明是什么章节、授课知识内容、名称及类型（2）开课时间（年、月、日）（3）课时（4）教学目的（5）教学重点（6）教学难点（7）教具（实验仪器及用品、挂图、模型、课件等）。

（二）说课稿：（1）教学方法（含时量分配、课堂练习和小测、总结、作业布置等）和学法指导（2）教学过程设计（3）板书设计（4）教学设计理念。

（三）课件

新秀课、优质课、示范课教学中使用的课件及音、视频等多媒体素材及运用该课件进行辅助教学构想及作用的分析说明。

（四）教学反思

对实际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体现教学设计理念，教学效果如何，在哪些方面做得较好，有哪些不足需要改进，进行自我评价。

以上文字材料请使用Word 编辑录入，大标题用三号黑体，小标题用四号黑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按Ａ4纸排版。

（五）教学现场录像

录像效果要清晰，音频、视频要同步。

所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档和课件及音、视频等多媒体素材刻录入光盘（或U盘）报送，同时，参评课例的教案，说课稿，教学反思，各打印一份；《2015～2017学年度市级新秀课、优质课、示范课初评申报表》（附件二）打印件一份，参评教师个人教师职称证书（或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所有参评优质课应交材料：《申报表》、《教案》、《说课稿》、《课件》、《教学反思》、《教学现场录像》。
